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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通函第 1/2O24 號

認可手提設備和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優化機制

本函旨在公布申請認可手提設備和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優化措

施，以及發布新修訂的申請指引。消防處通函第 3/2020 號將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取

消，由本函取代。

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在火警發生時具有保護生命和財產的重要作用。根

據 《 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 第 95B 章），所有手提設備在香港售賣或供應之前，必

須獲消防處處長認可。此外，消防處處長為保障建築物安全而要求安裝的消防裝置及設

備（手提設備除外）和消防安全產品，須為獲接納類別，而且符合相關標準和本港規

定。供應商或其代理須向消防處提出申請，以獲得其產品的認可或接納 。

為了引進更多適合在香港使用的優質產品，以及不斷加強產品的品質保證，消防處

不時探討不同的國家或國際標準，並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以檢討和優化認可和接納機

制。本函所載的最新優化措施，主要着眼於引進手提設備的行業標準，以及優化機制下

的新修訂申請要求。



引進手提設備的行業標準

消防處在處理認可手提設備的申請時，一直接納國家或國際標準 。 在內地，手提設

備的標準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規管；該法例訂明此等設備必須符合相關國家標

準或行業標準（如適用） 。 就產品的測試、性能和構造而言 ， 行業標準不下於國家標準及

國際標準，均是消防處接納的對等標準 。

為方便業界配合內地消防安全行業的急速發展，以及引進更多適合在香港使用的優

質產品，消防處會正式將行業標準納入申請指引內，以供參閱。

認可和接納機制下新修訂的申請要求

為了在不影響產品品質的情況下優化認可和接納機制，消防處成立了一個工作小

組，成員包括業界代表，負責向處方提出優化建議。工作小組考慮業界的意見後，建議

就機制下的申請要求作出修訂。

就新申請而言，產品認證現獲接納為手提設備的品質保證的另一方法。至於延長認

可期和接納期的申請，消防處會視乎個別認可或接納產品的情況和狀況，接納不同類別

的證明文件。新修訂的申請要求詳載於附件 I 。

本處已編製新修訂的申請指引（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

產品的申請指引 》 (2024 年 2 月版）） （見附件 II), 取代舊有版本 。 新指引載述優化的

認可和接納機制，而所有新修訂的申請要求均納人機制內 。 該指引可於本處網頁下載：

httos://www.hkfsd.f!ov.hk/ch i/source/ licens inf!IGuidance Aooroval PE Acceotance FSIE FS 

P_chipdf 

此外，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設備除外）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申請處理時間（由接獲

申請起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結果）將縮短至 15 個工作天 。



優化機制和新指引將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生效。如有查詢，請致電 2733 7619 與

牌照及審批總區政策課聯絡。

消防處處長

（黃嘉榮 鼴代行）
連附件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新申請

認可手提設備和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

新修訂申請要求

二

1. 未獲產品認證機構列人名單的產品

令 申請人須遞交在過去五年內發出以示產品符合現行測試標準的測試報告。申

請如獲批准，認可或接納有效期最長為五年。

2. 已獲產品認證機構列入名單的產品

令 如屬手提設備，申請人可遞交該產品符合現行測試標準的測試報告，以及由一

產品認證機構發出的有效證書。申請如獲批准，批出的認可會持續有效，直

至產品認證機構所發證書上顯示的失效日期為止，但有效期最長為五年。

令 其他獲產品認證機構列入名單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均視作已獲

消防處接納，無須申請。

延長認可期或接納期的申請

1 已獲產品認證機構列入名單的產品

令 如屬手提設備，申請人須遞交由產品認證機構發出的有效證書。認可有效期

將會延長，直至產品認證機構所發證書上顯示的失效日期為止，但最多延長

五年。

令 假如手提設備的認證不設有期限或沒有在產品認證機構所發的證書上顒示，

又或與產品認證機構的縉站或刊物所載者不相符，申請人須出示由該機構發

出的其他文件，證明該設備的認證資格在申請時仍然有效。

令 就其他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而言，如獲產品認證機構認證的資格

仍然有效，則視作已獲消防處接納。



2. 未獲產品認證機構列人名單而情況沒有改變的產品

令 申請人須遞交在過去一年內由認可測試實驗所發出的評估報告或同等文件，又

或在過去五年內發出以示符合現行測試標準的測試報告。申請如獲批准，認可

或接納有效期將會延長最多五年。

令 評估報告須註明該測試實驗所已根據相關測試標準評定產品（包括檢查樣本），

亦須註明產品符合最新標準，且其設計、構造、性能、規格等所有情況均沒有

改變。



2025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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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在火警發生時具有保護生命和財產的關鍵作用。因此，在

香港售賣和供應的手提設備必須獲消防處認可，而在建築物安裝的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

設備除外）和消防安全產品亦須獲消防處接納，以確保所有相關產品均符合標準和本港規

定。 
 

本指引概述認可手提設備和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設備除外）和消防安全產品的最新

機制。所有業內人士，包括消防裝置及設備供應商、其代理，以及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向消防處提交申請時，均須遵守本指引所載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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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認可機制 
 

1.1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95B章 《 消 防 （ 裝 置 及 設 備 ） 規 例 》 第 3條 的 規 定 ，

所 有 手 提 設 備 在 香 港 售 賣 或 供 應 之 前 ， 必 須 獲 得 消 防 處 處 長 認 可 。

第 95B章 第 4條 規 定 消 防 處 須 安 排 備 存 一 份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的 清 單 （ 下

稱 「 清 單 」 ） ， 並 且 每 年 至 少 在 憲 報 刊 登 一 次 ， 供 公 眾 參 考 。 須 獲

消 防 處 認 可 的 手 提 設 備 載 列 於 附 錄 I。  

 

新 認 可 申 請  

1.2 手 提 設 備 供 應 商 或 其 代 理 須 向 消 防 處 提 出 申 請 ， 以 獲 得 其 產 品 的 認

可 。 消 防 處 只 會 在 手 提 設 備 符 合 本 指 引 所 列 全 部 相 關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 才 會 批 出 認 可 。 新 獲 認 可 的 手 提 設 備 的 細 節 將 在 消 防 處 發 出 認

可 信 之 日 起 列 入 清 單 。  

 

認 可 有 效 期 和 延 長 認 可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1.3 消 防 處 就 手 提 設 備 批 出 的 認 可 有 效 期 最 長 為 五 年 ， 清 單 上 會 標 註 所

有 手 提 設 備 的 認 可 失 效 日 期 。 實 際 有 效 期 可 能 會 因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的

細 節 （ 例 如 測 試 報 告 的 失 效 日 期 ） 而 異 。  

 

1.4 如 果 情 況 有 變 ， 例 如 所 符 合 的 標 準 、 設 計 、 製 造 商 等 有 所 更 改 ， 或

採 用 的 測 試 標 準 已 更 新 、 廢 除 或 過 時 ， 又 或 產 品 認 證 1的 狀 況 有 變 ，

例 如 從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發 布 的 產 品 名 單 上 除 名 ， 消 防 處 會 覆 核 設 備 的

認 可 有 效 期 。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 獲 批 出 的 認 可 會 失 效 ， 申 請 人 必 須 立

即 通 知 消 防 處 2， 並 重 新 提 交 認 可 申 請 。  

                                                 
1 產 品 認 證 指 是 按 照 產 品 認 證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合 格 評 定 方 法 對 產 品 所 進 行 的 認 證。一 般 而 言，產 品 認 證 包

括 ISO/IEC 17067 訂 明 的 產 品 測 試 、 合 格 評 定 連 同 認 證 ， 以 及 監 察 檢 查 。 如 欲 取 得 更 多 有 關 產 品 認 證

計 劃 的 資 訊 ， 請 向 製 造 商 或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查 詢 。  
2 如手提設備在售賣或供應時已獲認可，而其認可在之後失效，該設備的使用不會受禁，並可在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的妥

善保養下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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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 據 第 95B章 第 5條 的 規 定，任 何 人 不 得 售 賣 或 供 應 未 獲 消 防 處 認 可

或 認 可 已 期 滿 失 效 的 手 提 設 備。申 請 人 應 留 意 產 品 獲 批 之 認 可 的 失

效 日 期 ， 並 提 出 延 長 認 可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 申 請 如 獲 消 防 處 批 准 ， 清

單 上 標 註 的 認 可 失 效 日 期 將 會 更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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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程序 

 

2.1 所 有 申 請 ， 包 括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的 新 申 請 ， 以 及 延 長 其 認 可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 均 須 提 交 消 防 處 牌 照 及 審 批 總 區 消 防 設 施 監 督 課 處 理 。  

 

2.2 申 請 人 每 次 提 出 申 請 （ 包 括 新 提 交 的 申 請 ， 以 及 先 前 的 申 請 因 遺 漏

所 需 文 件 而 遭 消 防 處 拒 絕 後 重 新 提 交 的 申 請 ） ， 均 須 填 交 「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申 請 表 」，並 提 供 第 3

和 第 4段 載 列 的 相 應 所 需 文 件 。  

 

2.3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電 子 申 請 表

可 經 由 以 下 網 址 填 交 ：  

 https://eform.cefs.gov.hk/form/fsd058/tc/  

2.4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處 理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的 新 申 請 和 延 長 認 可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 由 收 到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 需 時 同 樣 不 超 過 15個 工 作 天 。 如 果 申 請

符 合 第 3和 第 4段 載 列 的 所 有 提 交 要 求 和 第 三 部 的 產 品 標 準 ， 本 處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認 可 信 ， 並 在 信 中 註 明 批 出 之 認 可 的 失 效 日 期 。 如 果

提 交 的 任 何 文 件 內 容 存 疑 或 產 品 標 準 不 被 接 納 ， 本 處 會 發 信 拒 絕 有

關 申 請 或 要 求 提 供 更 多 產 品 資 料 。  

2.5 如 果 申 請 因 遺 漏 或 缺 少 所 需 文 件 而 不 被 接 納 ， 本 處 通 常 會 在 七 個 工

作 天 內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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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新認可申請的要求 
 

3.1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的 新 申 請 所 須 遞 交 的 文 件 包 括 測 試 報 告、產 品 目 錄 及 說

明 書 、 技 術 細 節 、 技 術 圖 則 或 相 片 ／ 圖 片 ， 以 及 由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3發

出 的 證 書 （ 如 適 用 ） 等 。 文 件 要 求 詳 載 於 附 錄 IV， 而 所 須 遞 交 的 文

件 和 申 請 獲 批 後 手 提 設 備 的 認 可 有 效 期，會 視 乎 該 設 備 是 否 已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而 有 所 不 同 （ 請 參 閱 第 3.3和 第 3.4段 ）。  

 

3.2 所 有 遞 交 的 文 件 須 為 中 文 或 英 文 本，當 中 提 及 的 型 號 ／ 序 號 和 技 術 細

節 等 應 一 致 和 相 符。消 防 處 會 審 核 申 請 人 遞 交 的 所 有 文 件，以 確 定 手

提 設 備 的 構 造 和 性 能 符 合 標 準 ， 然 後 才 會 批 出 認 可 。  

 

未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的 手 提 設 備  

3.3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在 過 去 五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手 提 設 備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 本 指 引 引 述 的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指 申 請 提 交 審 批 時 通 行 的 版

本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認 可 有 效 期 最 長 為 五 年 。  

 

已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的 手 提 設 備  

3.4 申 請 人 可 按 照 第 3.3段 所 列 的 要 求 提 交 申 請 ， 或 遞 交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手 提 設 備 測 試 報 告 以 及 由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有 效 證 書，以 供 審

批。有 關 查 核 產 品 認 證（ 已 列 入 名 單 產 品 ）有 效 性 的 程 序，請 參 閱 附

錄 III的 流 程 圖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批 出 的 認 可 會 持 續 有 效 ， 直 至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所 發 證 書 上 顯 示 的 失 效 日 期 為 止 ， 但 有 效 期 最 長 為 五 年 。  

 

3.5 經 由 第 3.4段 所 述 的 申 請 方 法 獲 消 防 處 認 可 的 手 提 設 備 （ 適 用 於 已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的 產 品 ）如 被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除 名，則 批 出 的 認

可 將 會 失 效 。 申 請 人 須 立 即 通 知 消 防 處 ， 並 按 照 第 3.3段 所 列 的 要 求

提 交 新 的 認 可 申 請 。  

                                                 
3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指 ：  

(i) 提 供 產 品 認 證 服 務 連 同 認 可 名 單 計 劃 ╱ 服 務 並 獲 得 中 國 內 地 或 海 外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的 中 國 內 地 或

海 外 實 驗 所 ╱ 機 構 ； 或  
(ii) 提 供 產 品 認 證 服 務 連 同 認 可 名 單 計 劃 ╱ 服 務 並 透 過 「 香 港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計 劃 」 獲 得 香 港 認 可 處

認 可 的 本 地 實 驗 所 ╱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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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申 請 程 序 一 如 以 下 「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申 請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 所 示 ：  
 
 

 

 
 
 
 
 
 
 
 
 
 
 
 
 
 
 
 
 
 
 
 
 
 
 
 
 

 
 
 
 
 
 
 
 
 
 
 
 
 

提 交 新 申 請  

是 否 

所 需 文 件 ：  

1 .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  
2.  產 品 目 錄 及 說 明 書 ；  
3.  技 術 細 節 ；  
4.  技 術 圖 則 或 相 片 ／ 圖 片 ； 以 及  
5. 由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證 書  

所 需 文 件 ：  

1 .  在 過 去 5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  
2.  產 品 目 錄 及 說 明 書 ；  
3.  技 術 細 節 ； 以 及  
4.  技 術 圖 則 或 相 片 ／ 圖 片  

消 防 處 發 出 認 可 信  重 新 提 交 申 請  

消 防 處 發 出 拒 絕 信 /  
書面要求提供更多資料 

是 

15 個  
工 作 天 內  

是 否 

7 個  
工 作 天 內  

否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所 有 遞 交 的 文 件 均 獲 接 納 ？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是 否 收 齊 全 部 所 需 文 件 ？  

已獲產品認證機構

列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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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延長認可有效期申請的要求 

 

4.1 申 請 人 須 因 應 獲 認 可 設 備 的 情 況 和 狀 況 ， 依 照 下 文 所 述 程 序 申 請 延

長 認 可 有 效 期 。 申 請 人 如 已 遞 交 全 部 所 需 文 件 ， 而 該 等 文 件 均 獲 接

納 ， 由 收 到 其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 處 理 需 時 不 超 過 15個 工 作 天 。  

 

已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的 手 提 設 備  

4.2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由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有 效 證 書 。 符 合 測 試 標 準 的 有

效 產 品 名 單 須 由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備 存 ， 並 載 於 其 網 站 或 刊 物 以 供 查

閱 。 假 如 手 提 設 備 的 認 證 不 設 有 期 限 或 沒 有 在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所 發 的

證 書 上 顯 示 ， 又 或 與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的 網 站 或 刊 物 所 載 者 不 相 符 ， 申

請 人 須 出 示 由 該 機 構 發 出 的 其 他 文 件 ， 證 明 該 設 備 的 認 證 資 格 在 申

請 時 仍 然 有 效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認 可 有 效 期 將 會 延 長 ， 直 至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所 發 證 書 上 顯 示 的 失 效 日 期 為 止 ， 但 最 多 延 長 五 年 。  

 

未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而 產 品 狀 況 沒 有 改 變 的 手 提 設 備  

4.3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在 過 去 一 年 內 由 認 可 測 試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評 估 報 告 或 同

等 文 件 或 在 過 去 五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亦 可

接 受 。 評 估 報 告 應 註 明 該 測 試 實 驗 所 已 根 據 相 關 測 試 標 準 就 該 產 品

進 行 評 估 ， 包 括 進 行 樣 本 檢 查 。 報 告 應 確 認 該 手 提 設 備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 且 其 設 計 、 構 造 、 性 能 、 規 格 等 所 有 狀 況 均 沒 有 改 變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認 可 有 效 期 將 會 延 長 最 多 五 年 。  

 

未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而 狀 況 有 變 的 手 提 設 備  

4.4 申 請 將 被 視 作 新 申 請 處 理 。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在 過 去 五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手

提 設 備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認 可 有 效 期

將 會 延 長 最 多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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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申 請 程 序 一 如 以 下 「 延 長 認 可 有 效 期 申 請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 所 示 ：  

 

 

 

 

 

 

 

 

 

 

 

 

 

 

 

 

 

 

 

 

 

 

 

 

 

 

 

 

 

 

 

 

 

提 交 延 長 認 可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是 

所 需 文 件 ：  

 由產品認證機構發出的有效證書 

否 

產 品 狀 況 有 變 ？  是 

否 

新 申 請  

（ 參 閱 第 3.6 段 ）  

所 需 文 件 ：  

 在 1 年內發出的評估

報告或同等文件；或 

 在過去 5 年內發出以

示符合現行測試標準

的測試報告 

消 防 處 發 出 延 長 認 可 信  重 新 提 交 申 請  

消 防 處 發 出 拒 絕 信 /  
書面要求提供更多資料 

是 

是 否 

7 個  
工 作 天 內  

否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是 否 收 齊 全 部 所 需 文 件 ？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所 有 遞 交 的 文 件 均 獲 接 納 ？  

15 個  
工 作 天 內  

已獲產品認證機構

列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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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詢 
 

5.1 關 於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的 申 請 及 延 長 其 認 可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 應 向 牌 照 及 審 批 總 區 消 防 設 施 監 督 課 提 出 ：  

 

牌 照 及審 批 總 區  

消 防 設施 監 督 課  

地 址 ：  
 
香 港 九 龍  

九 龍 灣 常 悅 道 11號  

新 明 大 廈 2樓  

電 話 ： 2733 1567 

 

傳 真 ： 2722 1915 

 

電 郵 ： e_apply_fsi@hkf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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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

（手提設備除外） 
和 

消防安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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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納機制 
 

6.1  消 防 處 處 長 為 保 障 建 築 物 安 全 而 要 求 安 裝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 例 如 花 灑 系 統 ／ 組 件 及 火 警 警 鐘 裝 置 ／ 組 件 ， 必 須 為

獲 接 納 類 別 ， 而 且 符 合 相 關 標 準 和 本 港 規 定 。  

6.2  某 些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可 靠 程 度 對 消 防 安 全 極 為 重 要 ， 故 同 樣 須 為 獲

接 納 類 別 。 這 些 產 品 的 例 子 包 括 緊 急 出 口 裝 置 和 防 火 電 纜 。  

6.3 第 6.1及 第 6.2段 所 述 產 品 的 供 應 商 須 向 消 防 處 提 出 申 請 ， 待 其 產 品 獲

得 接 納 後 方 可 在 本 港 建 築 物 安 裝 或 使 用 。 消 防 處 只 會 在 產 品 符 合 本

指 引 所 列 全 部 相 關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 才 會 予 以 接 納 。 須 獲 消 防 處 接 納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載 於 附 錄 II。  

 

接 納 有 效 期 和 延 長 接 納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6.4 消 防 處 就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批 出 的 接 納 有 效 期 最 長 為

五 年 。 實 際 有 效 期 可 能 會 因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的 細 節 （ 例 如 測 試 報 告 的

失 效 日 期 ） 而 異 。  

6.5 如果情況有變，例如所符合的標準、設計、製造商等有所更改，又或採用的測

試標準已更新、廢除或過時，消防處會覆核接納有效期。在上述情況下，先前

批出的接納會失效4，申請人須於1個月內通知消防處5，並重新向消防處提交接

納產品的申請。 

6.6 申 請 人 應 留 意 產 品 獲 批 接 納 的 失 效 日 期 ， 並 提 出 延 長 接 納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 申 請 如 獲 消 防 處 接 納 ， 相 關 的 接 納 失 效 日 期 將 會 更 新 。  

  

                                                 
4 如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存有的已除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是在除名日期之前製造，而在申請批准建築圖則時，這

些用於新樓宇建築項目或主要加建及改動工程的消防裝置及設備或消防安全產品又符合當時「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

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養守則」所載最新的標準、規格、規則、法定要求等，則其已獲接納的資格便屬有效。 
5 如已安裝的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設備除外）和消防安全產品的接納在其後失效，該產品的使用不會受禁，並可在註冊消防

裝置承辦商的妥善保養下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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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或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視 作 已 獲 接 納  

6.7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或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如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列 入 名 單 並 公 開 予 公 眾 查 閲 ， 而 這 些 裝 置 或 產 品 及 其 安 裝 均 符 合

本 港 所 有 相 關 規 定 ， 會 視 作 已 獲 消 防 處 接 納 。 換 言 之 ， 假 如 產 品 認

證 仍 然 有 效 ， 便 無 須 向 消 防 處 申 請 接 納 。 有 關 查 核 產 品 認 證 （ 已 列

入 名 單 產 品 ） 有 效 性 的 程 序 ， 請 參 閱 附 錄 III的 流 程 圖 。  

6.8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產 品 名 單 應 由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備 存 ， 並 載 於 其 網

站 或 刊 物 以 供 查 閱 。 已 列 入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名 單 的 產 品 如 被 除 名 ， 視

作 已 獲 接 納 的 資 格 將 會 失 效，申 請 人 須 通 知 消 防 處，然 後 按 照 第 7 段

所 述 的 申 請 程 序 ， 為 相 關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或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重 新 向 消

防 處 申 請 接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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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程序 
 

7.1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申 請 和 延

長 其 接 納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 須 按 裝 置 ／ 產 品 的 類 別 ， 提 交 消 防 處 牌 照

及 審 批 總 區 的 消 防 設 施 監 督 課 、 消 防 工 程 合 規 課 或 危 險 品 執 法 課 處

理 。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電 子 申

請 表 可 經 由 以 下 網 址 填 交 ：  

http://eform.cefs.gov.hk/form/fsd058/tc/ 

7.2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處 理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申 請 ， 由 收 到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 需 時 不 超 過 15個 工 作 天 。

如 果 申 請 符 合 第 8 和 第 9 段 載 列 的 所 有 提 交 要 求 和 第 三 部 的 產 品 標

準 ， 本 處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接 納 信 ， 並 在 信 中 註 明 批 出 接 納 的 失 效 日

期 。 如 果 提 交 的 任 何 文 件 內 容 存 疑 或 產 品 標 準 不 被 接 納 ， 本 處 會 發

信 拒 絕 有 關 申 請 或 要 求 提 供 更 多 產 品 資 料 。  

7.3  如 果 申 請 因 遺 漏 或 缺 少 所 需 文 件 而 遭 拒 絕 ， 本 處 通 常 會 在 七 個 工 作

天 內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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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交新接納申請的要求 
 

8.1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新 申 請 所

須 遞 交 的 文 件 包 括 測 試 報 告 、 產 品 目 錄 及 說 明 書 、 技 術 細 節 、 技 術

圖 則 或 相 片 ／ 圖 片 等 。 文 件 要 求 詳 載 於 附 錄 IV。  

 

8.2  所 有 遞 交 的 文 件 須 為 中 文 或 英 文 本 ， 當 中 提 及 的 型 號 ／ 序 號 和 技 術

細 節 等 應 一 致 和 相 符 。 消 防 處 將 會 審 核 申 請 人 遞 交 的 所 有 文 件 ， 以

確 定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構 造 和 性

能 符 合 標 準 ， 然 後 才 會 批 出 接 納 。  

 

8.3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在 過 去 五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 本 指 引 引 述 的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指 申 請 提 交 審 批 時 通 行 的 版 本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接 納

有 效 期 最 長 為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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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申 請 程 序 一 如 以 下 「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申 請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 所 示 ：  

 

視 作 已 獲 消 防 處 接 納  

無 須 申 請  

是 否 

是 否 

重 新 提 交 申 請  

 

7 個  
工 作 天 內  

 

提 交 新 申 請  

 

所 需 文 件 ：  

1. 在 過 去 5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  
2. 產 品 目 錄 及 說 明 書 ；  
3. 技 術 細 節 ； 以 及  
4. 技 術 圖 則 或 相 片 ／ 圖 片  

消 防 處 發 出 拒 絕 信 /  
書面要求提供更多資料 

 

否 

消 防 處 發 出 接 納 信  

 

是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是 否 收 齊 全 部 所 需 文 件 ？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所 有 遞 交 的 文 件 均 獲 接 納 ？  

 

15 個  
工 作 天 內  

 

已獲產品認證機構

列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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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交延長接納有效期申請的要求 

 

9.1 申 請 人 須 視 乎 獲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情 況 和 狀 況 ， 依 照 下 文 所 述 程 序 申 請 延 長 接 納 有 效 期 。 申 請 人 如

已 遞 交 全 部 所 需 文 件 ， 而 該 等 文 件 均 獲 接 納 ， 由 收 到 其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 處 理 需 時 不 超 過 15個 工 作 天 。  

 

狀 況 沒 有 改 變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9.2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在 過 去 一 年 內 由 認 可 測 試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評 估 報 告 或 同

等 文 件 或 在 過 去 五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亦 可

接 受 。 評 估 報 告 須 註 明 該 測 試 實 驗 所 已 就 該 產 品 進 行 評 估（ 包 括 進 行

樣 本 檢 查 ）， 並 確 認 產 品 符 合 現 行 標 準 ， 且 其 設 計 、 構 造 、 性 能 、 規

格 等 均 沒 有 改 變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接 納 有 效 期 可 延 長 最 多 五 年 。  

 

狀 況 有 變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9.3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狀 況 如 有 任 何 改

變 ， 申 請 會 被 視 作 新 申 請 處 理 。 申 請 人 須 提 供 在 過 去 五 年 內 發 出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 在 此 等 情 況 下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 接 納 有 效 期

將 會 延 長 最 多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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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申 請 程 序 一 如 以 下 「 延 長 接 納 有 效 期 申 請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 所 示 ：  
 
 

視 作 已 獲 消 防 處 接 納  

無 須 申 請  

是 否 

重 新 提 交 申 請  

 
提 交 延 長 接 納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產 品 情 況 有 變 ？  

所 需 文 件 ：  

  在 1 年 內 發 出 的 評 估 報 告 或 同 等 文 件 ； 或  

  在 過 去 5 年 內 發 出 以 示 符 合 現 行 測 試 標 準 的 測 試 報 告  

是 

否 

新 申 請  

（ 參 閱 第 8.4 段 ）  

7 個  
工 作 天 內  

 

消 防 處 發 出 拒 絕 信 /  
書面要求提供更多資料 

 

否 

消 防 處 發 出 延 長 接 納 信  

 

是 

是 否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是 否 收 齊 全 部 所 需 文 件 ？  

 

由 消 防 處 審 閱  
所 有 遞 交 的 文 件 均 獲 接 納 ？  

 

15 個  
工 作 天 內  

 

已獲產品認證機構

列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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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求助與查詢 
 

10.1 關 於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申 請 和

延 長 其 接 納 有 效 期 的 申 請 ，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 應 視 乎 情 況 向 以 下 指 定 辦

事 處 提 出 ：  

牌 照 及審 批 總 區  

消 防 設施 監 督 課  

地 址 ：  
 
香 港 九 龍  

九 龍 灣 常 悅 道 11號  

新 明 大 廈 2樓  

電 話 ： 2733 1567 

 

傳 真 ： 2722 1915 

 

電 郵 ： e_apply_fsi@hkfsd.gov.hk 

有 關 防 火 電 纜 ／ 煙 霧 控 制 系 統 ／ 通 風 系 統 的 查 詢 ：  

牌 照 及審 批 總 區  

通 風 系統 組  

地 址 ：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5號  

稅 務 大 樓 35樓  

電 話 ： 2718 7567 

 

傳 真 ： 2382 2495 

 

電 郵 ： e_apply_fsi@hkfsd.gov.hk 

有 關 易 燃 液 體 供 應 裝 置 ／ 加 油 站 的 易 燃 液 體 貯 存 缸 的 查 詢 ：  

牌 照 及審 批 總 區  

危 險 品執 法 課  

地 址 ：  
 
九 龍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333號  

尖 沙 咀 消 防 局 綜 合 大 樓 2樓  

電 話 ： 3850 8487 

 

傳 真 ： 3850 8450 

 

電 郵 ： e_apply_fsi@hkf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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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產品標準及獲

承認的認可測

試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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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產品標準 

 

11.1 除 了 「 最 低 限 度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與 裝 置 及 設 備 之 檢 查 、 測 試

及 保 養 守 則 」 （ 「 守 則 」 ） 和 消 防 處 通 函 訂 明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標

準 外 ， 消 防 處 也 會 接 納 其 他 適 用 於 相 關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或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對 等 標 準 。  

11.2 在 內 地 ， 手 提 設 備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國 家 標 準 或 行 業 標 準 （ 如 適 用）6。

就 產 品 的 測 試 、 性 能 和 構 造 而 言 ， 行 業 標 準 不 下 於 國 家 標 準 及 國 際

標 準 ， 均 是 消 防 處 接 納 的 對 等 標 準 。  

 

關 於 國 家 標 準 及 國 際 標 準 的 其 他 資 料  

11.3 關 於 國 家 標 準 及 國 際 標 準 的 詳 細 資 料 ， 請 參 閱 附 錄 V「 消 防 處 接 納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產 品 標 準 」 。  

 

                                                 
6 在 內 地 ， 手 提 設 備 的 標 準 依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消 防 法 》 受 到 規 管 ； 該 法 例 訂 明 此 等 設 備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國 家 標 準 或 行 業 標 準 （ 如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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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獲承認的認可測試實驗所 

 

12.1 除 非 另 有 註 明 ， 否 則 消 防 處 只 接 納 認 可 測 試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測 試 報

告 。 這 些 認 可 測 試 實 驗 所 必 須 持 有 一 間 認 可 機 構 發 出 的 認 可 證 書 ，

訂 明 認 可 測 試 項 目 。 認 可 測 試 實 驗 所 的 認 可 測 試 項 目 載 於 以 下 各 認

可 機 構 的 網 站 ： 

(a) 香 港 認 可 處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index.html 

(b)  中 國 合 格 評 定 國 家 認 可 委 員 會  

https://www.cnas.org.cn/index.shtml 

(c)  與 香 港 認 可 處 簽 訂 了 《 相 互 承 認 安 排 》 的 認 可 機 構  

https://www.itc.gov.hk/en/quality/hkas/doc/common/mramla/MRA_HOKLAS_en_

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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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須 獲 消 防 處 認 可 的  

手 提 設 備  

 

手 提 設 備  類 別  

1 滅 火 氈   

2 滅 火 筒  

手 提 滅 火 筒  
(a) 二 氧 化 碳 滅 火 筒  
(b) 淨 劑 滅 火 筒  
(c) 乾 粉 滅 火 筒  
(d) 泡 沫 滅 火 筒  
(e) 水 劑 滅 火 筒  
(f) 推 車 式 滅 火 筒  
(g) 雜 類  

3 
認 可 的 自 動 操 作 固 定  

器 具 （ 牆 上 ／ 掛 天 花 式 ） 
固 定 噴 灑 裝 置  

 

備 註 ：  

上 表 並 非 鉅 細 無 遺 。 供 應 商 及 其 代 理 有 責 任 向 牌 照 及 審 批 總 區 消 防 設 施 監 督 課 查 詢 ， 以

了 解 有 關 設 備 在 香 港 售 賣 及 供 應 前 是 否 須 先 獲 得 認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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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I 
 

須 獲 消 防 處 接 納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手 提 設 備 除 外 ）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組 件  

1 自 動 啓 動 裝 置  
(a) 緊 急 出 口 裝 置  
(b) 與 火 警 偵 測 系 統 一 起 使 用 的 電 磁 開 門  

裝 置  

2 
不 含 水 的 滅 火 劑  
自 動 固 定 裝 置  

(a) 二 氧 化 碳 固 定 裝 置  
(b) 淨 劑 固 定 裝 置  
(c) 化 學 乾 粉 固 定 裝 置  

3 
用 水 作 滅 火 劑 的  
自 動 固 定 裝 置  

1. 集 水 花 灑 系 統  
(a)  集 水 花 灑 系 統 閥 門  
(b) 花 灑 頭  
(c) 警 報 閥  

 
2. 水 簾 系 統  

(a) 水 簾 系 統 喉 咀  
(b) 水 簾 系 統 閥 門  

 
3. 噴 水 系 統  

(a) 噴 水 喉 咀  
(b) 集 水 花 灑 系 統 閥 門  

 
4. 花 灑 系 統  

(a) 花 灑 頭  
(b) 警 報 閥  
(c) 加 速 器  
(d) 蝶 形 閥 （ 機 動 ）  
(e) 水 流 開 關 掣  
(f) 喉 管 及 相 關 的 配 件 （ 例 如 氯 化 塑 膠  

喉 管 ／ 配 件 ）  
(g) 旋 渦 抑 制 器  
(h) 非 三 合 土 花 灑 貯 水 缸  
(i) 花 灑 控 制 及 顯 示 器 錶 板  
(j) 壓 力 開 關 掣  
(k) 減 壓 閥  

 

5. 水 霧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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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組 件  

4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a) 人 手 操 作 火 警 警 報 裝 置  
(b) 警 鐘  

5 火 警 偵 測 系 統  

(a) 火 警 警 報 控 制 板  
(b) 熱 力 偵 測 器  
(c) 煙 霧 偵 測 器  
(d) 線 性 紅 外 線 煙 感 偵 測 器  
(e) 組 合 煙 霧 偵 測 器  
(f) 火 焰 偵 測 器  
(g) 本 質 屬 安 全 ／ 防 爆 的 偵 測 器  
(h) 與 火 警 偵 測 系 統 一 起 使 用 的 連 閃 燈 警 報

器 ／ 發 聲 器  

6 消 防 栓 ／ 喉 轆 系 統  

(a) 喉 轆 組 件（ 包 括 喉 轆 膠 喉、喉 咀 及 絞 盤 ） 
(b) 消 防 栓 入 水 ／ 出 水 閥  
(c) 消 防 入 水 掣 ／ 滅 火 輪 入 水 掣  
(d) 減 壓 閥  

7 防 火 電 纜  
用 於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的 防 火 電 纜  
（ 須 提 出 申 請 才 能 在 個 別 項 目 中 使 用 的  
光 纖 電 纜 除 外 ）  

8 防 火 液  

(a) 符 合 英 國 標 準 BS 476：第 7部 第 1級 或 第 2
級 或 其 他 可 接 納 標 準 ， 適 用 於 牆 壁 及 天

花 襯 料  
(b) 符 合 英 國 標 準 BS 5867： 第 2部 或 其 他 可

接 納 標 準 ， 適 用 於 窗 簾 及 布 簾  

9 固 定 泡 沫 系 統 ／ 設 備  

(a) 泡 沫 槍  
(b) 泡 沫 分 流 ／ 製 造 器  
(c) 泡 沫 儲 罐  
(d) 比 例 分 流 控 制 器  
(e) 泡 沫 噴 咀  
(f) 泡 沫 水 噴 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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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組 件  

10 
加 油 站 的 易 燃 液 體 供 應

裝 置  
 

11 
加 油 站 的 易 燃 液 體 貯 存

缸  
 

12 氣 體 偵 測 系 統  

(a) 氨 氣  
(b) 一 氧 化 碳  
(c) 二 氧 化 碳  
(d) 氯 氣  
(e) 氫 氣  
(f) 甲 烷  
(g) 微 電 子 工 業 使 用 的 特 殊 氣 體  

13 煙 霧 控 制 系 統  

(a) 排 煙 風 機 ／ 用 於 樓 梯 增 壓 系 統 的 脫 扣 啓

動 風 機  
(b) 用 於 排 煙 系 統 的 防 火 與 防 煙 閘 及 啓 動 器  
(c) 煙 霧 控 制 組 件 （ 包 括 防 火 管 道 、 隔 煙 屏

障 ）  
(d) 靜 態 式 排 煙 裝 置  

14 通 風 系 統  
(a) 靜 電 過 濾 器 或 聚 塵 器  
(b) 保 險 連 桿  

 
備註： 

(i) 上表並非鉅細無遺。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有責任向牌照及審批總區的指定辦事處查詢，以了解有關裝

置／消防安全產品在安裝／使用前是否須先獲得接納。 

 

(ii) 根據《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 123J 章）及《附表所列處所通風設施規例》（第 132CE 章），穿過

任何樓面、牆壁或天花板之處的管道，須裝有由保險連杆操作的防火閘，連杆須屬處長所批准的類型。

每個靜電過濾器或聚塵器亦須屬處長所批准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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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產品資料 

1. 證書號碼 

2. 型號 

3. 製造商名稱 

  證書／文件由以下機構發出：  
(i) 消防處接納的產品認證制度（例如 CCC）的認可機構；或 
(ii) 透過「香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獲得香港認可處認可的產品認證機構；或 
(iii) 《多邊互認安排》下獲海外認證機構認可的產品認證機構 

 

附 錄 III 
 

查 核 產 品 認 證 的 有 效 性  

（ 適 用 於 獲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列 入 名 單 的 產 品 ）  
 
 
「 產 品 認 證 」 是 指 按 照 產 品 認 證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合 格 評 定 方 法 對 產 品 所 進 行 的 認 證 。

一 般 而 言，產 品 認 證 包 括 ISO/IEC 17067訂 明 的 產 品 測 試、合 格 評 定 連 同 認 證，以 及

監 察 檢 查。如 欲 取 得 更 多 有 關 產 品 認 證 計 劃 的 資 訊，請 向 製 造 商 或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查

詢 。  
 
 
 
 
 
 
 
 
 
 
  
  

 
 
 
 

  
 

   

 
 

 

 
 
 

 

 
 
 
 
 
 
 

 
 
 
 

 
 

 
 

  

 

 

 

 

從相關產品認證制度或產品認證機構

的網站查閱產品認證狀況 

 

是 
否 

產品認證仍然有效？ 否 

已列入名單的產品 

不須 

向消防處申請接納 

沒有列入名單的產品 

必須 

向消防處申請接納 

簡 稱  

 
CCC -  中 國 強 制 性 產 品 認 證 制 度 （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System）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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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V 
 

申 請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文 件 要 求  
 

所 需 文 件  文 件 要 求  

(a) 認 可 手 提 設 備 ／ 接 納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申 請 表  

(i) 按 要 求 填 寫  

(b) 重 新 申 請 （ 之 前 提 交 的 申

請 被 消 防 處 拒 絕 ） 所 需 提

交 的 文 件  

(i) 消 防 處 最 近 一 次 發 出 的 覆 函 所 要 求 的 其 他 文

件 ， 以 及 隨 附 的 核 對 表 （ 如 適 用 ）  

(ii) 消 防 處 覆 函 副 本 及 隨 附 的 核 對 表 （ 如 有 ）  

(c) 測 試 報 告 ／ 評 估 報 告  (i)  產 品 的 測 試 ／ 評 估 7採 用 「 守 則 」 和 消 防 處 通

函 所 載 的 現 行 標 準 進 行 （ 如 適 用 ）  

 
(ii)  產 品 的 測 試 ／ 評 估 如 非 採 用 上 文 第 (i) 段 所 述

的 標 準 進 行 ， 則 須 按 照 消 防 處 處 長 接 納 的 國

家 、 國 際 或 對 等 的 標 準 進 行  

 

(iii) 測 試 實 驗 所 獲 以 下 認 可 機 構 認 可 進 行 有 關 的

測 試 ／ 評 估 ：  

(a) 香 港 認 可 處 並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 或  

(b) 與 香 港 認 可 處 簽 訂 了 《 相 互 承 認 安 排 》 8的

中 國 合 格 評 定 國 家 認 可 委 員 會 ； 或  

(c) 與 香 港 認 可 處 簽 訂 了 《 相 互 承 認 安 排 》 的

海 外 認 可 機 構  

(iv)  測 試 報 告 ／ 評 定 報 告 以 中 文 或 英 文 撰 寫，或 翻

譯 為 中 文 或 英 文  

(v) 測 試 報 告 ／ 評 估 報 告 完 整，並 附 有 封 面、測 試

／ 評 估 記 錄 和 合 格 的 測 試 ／ 評 估 結 果  

                                                 
7 產 品 的 測 試 ： 主 要 着 眼 於 按 照 訂 明 的 標 準 對 產 品 樣 本 進 行 測 試 ， 以 及 有 關 測 試 是 否 於 認 可 測 試 實 驗

所 進 行 。  
8 《相 互 承 認 安 排 》（《互 認 安 排 》）： 指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 例 如 香 港 認 可 處 ） 與 其 他 認 可 機 構 為 互 相 承 認

對 方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相 關 產 品 證 書 及 報 告 而 簽 訂 的 協 議 。 香 港 認 可 處 已 和 其 他 地 區 ╱ 國 際 的 認

可 合 作 組 織 簽 訂 不 同 的 《互 認 安 排 》， 例 如 分 別 與 亞 太 認 可 合 作 組 織 （ APAC） 及 國 際 實 驗 所 認 可 合

作 組 織（ ILAC）簽 訂 的 《互 認 安 排 》。 所 有 由 已 簽 訂 《互 認 安 排 》的 海 外 認 可 機 構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相 關 產 品 證 書 及 報 告 亦 獲 消 防 處 承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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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測 試 報 告 ／ 評 估 報 告 根 據 最 新 的 測 試 標 準 發

出 ， 以 及 在 提 交 申 請 時 仍 然 有 效  

(vii) 測 試 報 告 ／ 評 估 報 告 為 正 本 ／ 已 獲 有 關 測 試

實 驗 所 核 證 為 真 確 無 誤 的 副 本  

(d) 產 品 目 錄 及 說 明 書  (i) 產 品 目 錄 及 說 明 書 提 及 的 產 品 規 格 和 細 節 與

其 他 已 遞 交 的 文 件 所 述 的 產 品 相 符  

(e) 技 術 細 節  (i) 技 術 細 節 以 列 表 方 式 顯 示  

(f) 技 術 圖 則 或 相 片 ／ 圖 片  (i) 技 術 圖 則 須 ：  

(a) 附 有 產 品 尺 寸  

(b) 由 製 造 商 繪 製  

(c) 不 小 於 A4 尺 寸  

(ii) 假 如 產 品 不 能 以 圖 則 展 示，則 須 附 有 該 產 品 不

小 於  4R 尺 寸 （ 102 毫 米  x 152 毫 米 ） 的 相 片

╱ 圖 片  

(g)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證 書  (i)  產 品 認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證 書 顯 示 該 產 品 的 認 證

有 效 （ 如 有 ）  

(h) 監 察 檢 測 和 製 造 商 資 料  (i) 產 品 監 察 檢 測 的 證 書 ╱ 報 告 （ 如 有 ）  

(ii) 製 造 商 發 出 的 操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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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V 
 

消 防 處 接 納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產 品 標 準  
 

除 了 「 最 低 限 度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與 裝 置 及 設 備 之 檢 查 、 測 試 及 保 養 守 則 」

和 消 防 處 通 函 訂 明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標 準 外 ， 消 防 處 也 會 接 納 適 用 於 相 關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或 消 防 安 全 產 品 的 國 家 、 國 際 或 對 等 的 標 準 。 有 關 這 些 標 準 的 詳 情 ， 請

瀏 覽 以 下 網 站 。  

 

國家標準  
 中 國  GB   -  中 國 國 家 標 準 化 管 理 委 員 會  (SAC) 

 XF/GA - 行 業 標 準 由 國 務 院 有 關 行 政 主 管 部 門 制 定  

 歐洲  EN -  歐 洲 標 準 化 委 員 會  (CEN)；  

               -   歐 洲 電 工 標 準 化 委 員 會  (CENELEC)；  

               -   歐 洲 電 信 標 準 協 會  (ETSI) 

 

 「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 成 員 － 「 國 家 標 準 機 構 」 制 定 的 標 準 。 其 中 一 些 「 國 家 標

準 機 構 」 的 標 準 列 舉 如 下 ：  

 美 國  ANSI  -   美 國 國 家 標 準 學 會  (ANSI) 

 英 國  BS -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BSI) 

 德 國    DIN   -   德 國 標 準 化 學 會  (DIN) 

 日 本      JIS -   日 本 工 業 標 準 委 員 會  (JISC)  

 

 獲 相 關 「 國 家 標 準 機 構 」 認 可 的 「 標 準 制 定 組 織 」 制 定 的 標 準 。 其 中 一 些 「 標

準 制 定 組 織 」 的 標 準 列 舉 如 下 ：  

 FM          - FM Approvals 

 NFPA         - 美 國 國 家 防 火 協 會  

 UL          - 美 國 安 全 檢 測 實 驗 室 公 司  

 

國 際 標 準  

 ISO             -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 IEC           - 國 際 電 工 技 術 委 員 會  



For Official Use Only: 

Ref. No. : ( ) in FP 
LIFIPS No.: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注意事項  POINTS TO NOTE: 

(I) 填寫本申請表前，請閱讀以下指引並在閱讀後加上「」號。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and put a () in the box before filling in this Form.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的申請指引》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申請人須知》（見附錄一）
Notes to Applicants  (See Appendix I)

《毋須事先獲得消防處接納的常見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見附錄二）
Common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NOT requiring FSD’s Prior Acceptance

(See Appendix II)

 新申請 重新申請
   New Application Re-Application 

請根據消防處最近一次就本申請發出的回覆函件內載的資料填寫以下各項：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latest FSD’s reply letter related to this application: 

消防處檔號 FSD Ref. No.:  (          ) in 
個案編號（如有）LIFIPS No. (If any): 
消防處回覆日期 FSD’s Reply Date: 

   中文 

English

(2025 年 6月版)
(June 2025 Version)

 延長有效期申請
 Application for Validity Period Extension

(II) 所有申請文件必須裝訂並附有頁碼，申請人必須就每項申請呈交一份已裝訂的申請文件。

All documents submitted for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bound with page numbers, and a set of bound
documents for each submission is necessary.

(III) 請選擇提交申請的類別 Please select type of application to be submitted:

(IV) 請選擇回覆的語言

Please select the language for reply

(V) 申請人須注意，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申請認可/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包括手提設
備）和消防安全產品而向消防處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均屬違法；一旦罪名成立，違法者將被處以罰
款和/或監禁。
Applicants are reminded that the offering of any advantage to employees of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in rela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including portable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Cap. 201).  Offenders, if convicted, are liable to a fine and/or imprisonment terms.

(VI) 若已獲消防處認可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包括手提設備）的狀況有變，申請人應於1個月內通知消防
處，並根據《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申請指引（2025 年6月
版）》第3.1段的要求，重新提交認可申請。
In the case where the conditions of portable equipment, which has been approved by FSD, has been 
changed, the applicant shall inform FSD within one month and submit a new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as 
per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para. 3.1 of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June 2025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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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Appendix VI  

https://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Guidance_Approval_PE_Acceptance_FSIE_FSP_chi.pdf
https://www.hkfsd.gov.hk/eng/source/licensing/Guidance_Approval_PE_Acceptance_FSIE_FSP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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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項 - 申請人資料

Section A - Applicant Information

(a) 公司檔號 Company Reference No.:

(b)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Name:

(c)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d)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e) 聯絡人姓名 Contact Person Name:

(f)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g) 傳真號碼 Fax No.:

(h)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乙項 - 產品資料

.Section B - Product Information 

請從《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的申請指引》附錄 I 及 II 的名單內選擇有關的系統及組件。 

Please select the relevant system and component from the list as provided in the Appendix I & II of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 

(a) 系統 System:

(b) 組件 Component:

(c) 品牌名稱 Brand Name:

(d) 型號／系列 Model Number/Series:

(e) 製造商名稱 Manufacturer Name:

(f) 製造商地址 Manufacturer Address:

丙項  - 產品測試／評估資料

Section C - Product Testing / Assessment Information
(a) 測試／評估機構 Testing / Assessment Agency:

(b) 測試／評估報告編號 Test / Assessment Report No.:

(c) 測試標準 Testing Standard:

(d) 簽發日期 Issue Date:

(e) 失效日期（如有）Expiry Date (if any):

*如表格不足，可自行影印

If extra forms are required, please feel free to make photocopies

(a) 產品認證機構 Product Certification Body:

(b) 認證證書編號 PCB Certificate No.:

(c) 失效日期（如有）Expiry Date (if any):

丁項  - 產品認證資料

Section D - Product Certification Information

https://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Guidance_Approval_PE_Acceptance_FSIE_FSP_chi.pdf
https://www.hkfsd.gov.hk/eng/source/licensing/Guidance_Approval_PE_Acceptance_FSIE_FSP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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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項 - 申請人聲明

Section E - Declaration of Applicant

本人現聲明已閱讀「注意事項」，並向消防處呈交所需文件，以申請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have read the ‘POINTS TO NOTE’ and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o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in 
support of my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所需文件 

Required Document 

文件要求 

Requirements of Documents

請「」 

Please ()

(a)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
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申請表 (i) 按要求填寫

Completed as required

(b) 重新申請需要的文件

(經消防處較早前拒絕的申請)

Documents required for
Re-Application (after previous
submission was rejected by FSD)

(i) 消防處最近一次發出的覆函所要求的其他文件，以及隨附的核對表

(如適用）

Other document(s) requested by FSD in its latest reply letter and the attached
checklist, where appropriate

(ii) 消防處覆函副本及隨附的核對表（如有）

Copy of FSD’s reply letter(s), and the attached checklist, if any

(c) 測試報告／評估報告

Test Report / Assessment Report

(i) 測試／評估採用「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
查、測試及保養守則」和消防處通函內所載的最新標準進行（如適用）
The latest testing standards as stipulated in the Codes of Practice for
Minimum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 Equipment and Inspection, Testing and
Maintenance of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CoP) and FSD Circular Letter(s)
(FSDCL) shall be adopted for the test / assessment, where appropriate

(ii) 測試／評估如非採用上文第(i)段所述的標準進行，則產品須按照消防處
處長接納的國家／國際標準進行
If the testing standards stated in (i) above have not been adopted, the product
shall be tested / assessed against national /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cceptable
to the Director of Fire Services

(iii) 測試實驗所獲以下認可機構認可進行有關測試／評估：
The testing laboratory shall be accredited to carry out the test / assessment by
the following accreditation bodies:

(a) 香港認可處並由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或
Hong Kong Accreditation Service (HKAS) and accredited under the
Hong Kong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Scheme (HOKLAS); or

(b) 與香港認可處簽訂了《相互承認安排》的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
員會；或
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CNAS) which has signed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 with the
HKAS; or

(c) 與香港認可處簽訂了《相互承認安排》的海外認可機構。
Overseas accreditation bodies which have signed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s with the HKAS

(iv) 測試報告／評估報告以中文或英文撰寫，或翻譯為中文或英文本，並經
有關測試實驗所核證無誤
The test report / assessment report shall be prepared in Chinese or English or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r English and certified to be correct by the respective
testing laboratory

(v) 測試報告完整，並附有封面、測試記錄和合格的測試結果
It shall be a full test report with cover page, test record and positive test
results

(vi) 測試報告／評估報告應根據最新標準撰寫，且呈交時仍然有效

The test report / assessment report shall be based on the latest testing
standards and valid at the time of submission

(vii) 測試報告／評估報告為正本／已獲有關測試實驗所核證無誤的副本
The test report / assessment report shall be an original copy/a copy certified
by the respective test laboratory to be true and correct

Application Form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 4 -

所需文件 

Required Document

文件要求 

Requirements of Documents

請「」 

Please () 

(d) 產品目錄及說明書

Product Catalogue and Menu

(i) 產品目錄及說明書提及的產品規格和細則與其他已遞交的文件所

述的產品相符

The specifications and details of the products mentioned in the
product catalogue and menu correspond to the same products
mentioned in other submitted documents

(e) 技術細則

Technical Details
(i) 技術細則以列表方式顯示

Technical details shall be presented in table format

(f) 技術圖則或相片╱圖片

Technical Drawings or
Photos/Pictures

(i) 技術圖則須：

The technical drawings shall:

(a) 附有產品尺寸

include product dimensions
(b) 由製造商繪製

be produced by the manufacturer
(c) 不少於 A4 大小

be no smaller than A4 size

(ii) 如產品不能以圖則展示，則須附有不少於 4R 大小

(102 mm x 152 mm）的相片╱圖片

If the product cannot be shown in the form of drawings, its
photos/pictures at a size of no smaller than 4R (102mm x 152mm)
shall be attached

(g) 產品認證機構發出的證書

Certificate issued by a Product
Certification Body (PCB)

(i) 顯示產品仍在產品認證機構有效名單下的證書 (如有)

Certificate showing the valid listing of the product by the PCB (if any)

注意 NOTE : 

以上各項目是申請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所需呈交的文件。所有文件必須以中╱英文撰寫或印製。
申請人須向消防處呈交所需文件以便辦理有關申請。假如你未能提供上述文件，或上述文件並不完整，或上述文件所提述的消
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不符合所要求的標準╱規格，消防處將會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The submiss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docum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All documents must be written or printed in 

Chinese/English. Applicants must submit all the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for processing.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ch documents, or such documents are not complete, or the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as referred to in such documents do not comply with the standards/specifications as required,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will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所信，本申請表所填寫的各項資料均為正確、完備和真實。本人明白任何人為本申請的目的而言，明
知而故意申報失實或填報其明知為虛假或不相信為真實的資料，根據香港法例即屬違法，可被檢控。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s correct, complete and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I 

understand that any person who knowingly and willfully makes a statement or gives information which he/she knows to be false or does 

not believe to be tru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pplication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under the Laws of Hong Kong and is liable to 

prosecution. 

       申請人簽署      公司蓋印（如適用）   申請日期 

 Applicant Signature Company Chop (if applicable)       Application Date 

FSD Official Use Only 

Required documents: Proceed / Reject

ACO(         ):                          Date:     

Approval/Acceptance: Recommend / Not Recommend

SStnO(       ):                          Date:     

(h) 監察檢測製造商資料

Surveillance Audits and
Manufacturer Information

(i) 產品監察檢測的證書╱報告 (如有)
Certificates/Report of product surveillance audits (if any)

(ii) 製造商發出的操作要求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issued by the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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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申請人須知 
專門用語
1. 產品測試主要着眼於按照訂明的標準對產品樣本進行測試，以及有關測試是否於認可測試實驗所進行。

2. 產品認證指產品的合格評定是按照相關產品認證計劃所訂明的合格評定而進行。一般而言， 產品認證包括

ISO/IEC 17067 內指明的產品測試、合格評定連同認證及監察檢查。如欲取得更多有關產品認證計劃的資

訊，請向製造商或產品認證機構查詢。

3. 產品認證機構指（ i）提供認證服務連同認可名單計劃╱服務並獲得中國內地或海外認證機構認可的中國內

地或海外實驗所╱機構 ；或（ i i）提供認證服務 連同認可名單計劃╱服 務並透過「香港認證機 構認可計劃」

獲得香港認可處認可的本地實驗所╱機構。

4. 相互承認安排（「互認安排」）是個別認可機構(例如香港認可處 )與其他認可機構為互相承認對方認可的

實驗所發出的相關產品測試證書及報告而 簽訂的協議。香港認可處已和其他地區╱國際的認可 合作組織簽

訂不同的互認安排，例如分別與亞太認可合作組織（APAC）及國際實驗所認可合作組織（ILAC）簽訂的

互認安排。所有由已簽訂互認安排的海外認可機構認可的實驗所發出的相關產品測試證書及報告亦獲消防

處接納。

遞交文件
1. 每份申請只可包含一個型號／屬同一系列及同一類型的產品。

2. 所有產品資料必須與測試報告、產品目錄和技術細則 ／圖則的內容相符。

3. 申請表載列的「所需文件」及「文件要求」並非盡錄。

4. 申請人請以下列方式提交申請 :
電子遞交

   申請人亦可經消防處網站(ht tps: / /eform.cefs .gov.hk/form/fsd058/ tc/)或將申請文件發送至電郵( e_apply_fsi@
hk fsd.gov.hk)。申請人應提交由消防處接納的測試機構發出的測試報告的正本或其核證副本，以供核實。在收

到消防處的確認電郵及參考編號後七天內，請以已簽名封面信／公司信（引用相關消防處參考編號或電郵）連

同該些文件郵寄或親身遞交至以下相關的辦事處地址；或. �

親身遞交或郵寄

請將申請文件郵寄或親身遞交至以下相關的指定辦事處地址。有關負責各種申請的指定辦事處，請參考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的申請指引》。

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申請」�������

目標處理時間
一般而言，本處會按收到申請書的先後次序處理，並會盡快處理所有申請。在正常情況下，一般處理申請的

時間為： 

查詢
如欲得到更多資訊和意見，請聯絡：

電話號碼  ： 一般查詢：(852) 2733 1567 
查詢有關技術規定及評估：

(852) 2733 1567 (消防設施監督課) / (852) 2718 7567 (通風系統組) / (852) 3850 8487 (危險品執法課)

傳真 ： (852) 2722 1915 (消防設施監督課) / (852) 2382 2495 (通風系統組) / (852) 3850 8450 (危險品執法課)
電郵地址  ： e_apply_fsi@hkfsd.gov.hk 

1. 申請處理

2. 申請拒絕

- 15 個工作天

- 7  個工作天

       

          （. 涉及任何文件不足的申請）

消防工程合規課 (通風系統組)

牌照及審批總區

地址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樓 35 樓

危險品執法課

牌照及審批總區

地址 :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333 號
尖沙咀消防局綜合大樓 2 樓

消防設施監督課

牌照及審批總區 

地址 : 
香港九龍九龍灣常悅道 11 號 
新明大廈 2 樓 

1. 申請人須注意，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申請認可/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包括手提設備）和消防
安全產品而向消防處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均屬違法行為；一旦罪名成立，違法者將被處以罰款和/或監禁。份
申請只可包含一個型號／屬同一系列及同一類型的產品。

2. 若已獲消防處認可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包括手提設備）的狀況有變，申請人應於1個月內通知消防處，並根據
《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申請指引（2024 年2月版）》第3.1段的要求，重新
提交認可申請。有產品資料必須與測試報告、產品目錄和技術細則 ／圖則的內容相符。
����

注意

https://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Guidance_Approval_PE_Acceptance_FSIE_FSP_chi.pdf
http://eform.cefs.gov.hk/form/fsd058/
mailto:e_apply_fsi@hkfsd.gov.hk
mailto:e_apply_fsi@hkf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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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Notes to Applicants
Terminology
1. Product Testing mainly focuses on the testing of product samples to a prescribed standard and whether the test was carried out

at an accredited testing laboratory.
2. Product Certification means the certification of a product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formity

assessment as required by respective product certification scheme.  In general, product certification includes product testing,
conformity assessment with certification and surveillance inspection as stipulated in ISO/IEC 17067.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roduct certification scheme, please consult the manufacturer or Product Certification Body.

3. Product Certification Body (PCB) means (i) mainland China’s/overseas laboratories/organisations that provide product
certification service with listing scheme/service and is accredited by mainland China’s/overseas accreditation bodies; or (ii) local
laboratories/organisations that provide product certification service with listing scheme/service and is accredited by the Hong
Kong Accreditation Service through the Hong Kong Certification Body Accreditation Scheme (HKCAS).

4.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 (MRA) is an agreement signed among accreditation bodies, such as the Hong Kong
Accreditation Service (HKAS), for the purpose of mutually recognising the respective product certificates and reports issued by
one another's accredited laboratories.  The HKAS has signed different MRAs with other regional/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s, for example the MRAs under the ‘Asia 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APAC)’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ILAC)’.  All respective product certificates and reports issued by the laboratories
accredited by overseas signatories of these MRAs will also be recognised by the FSD.

Documents Submission 
1. Each application can only contain one model / models of the same series and of the same type.
2. All product information shall correspond to those given in the Test Report, Product Catalogue and Technical Details/Drawings.
3. “Required Documents” and “Requirements of Documents” as set out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are not exhaustive.
4. Applicant shall submit the applications by following means:

Applicants can also submit the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FSD website (https://eform.cefs.gov.hk/form/fsd058/en/) or by
E-mail to (e_apply_fsi@ hkfsd.gov.hk ). The original/certified true copy of test report(s) acceptable to FSD shall also
be submitted for verification. Within 7 days upon receiving a confirmation email with reference number from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please submit those documents, together with a duly signed covering/company letter (quoting FSD
reference number or E-mail), by post/in person to corresponding offices.
In person or by post
Please submit the application in person or by post to corresponding designated offices with address appended below. For
designated office of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please refer to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Please also mark "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and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 on the envelope; or

Enqui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advice, please contact: 
Tel. No. : General Enquiry: (852) 2733 1567 

 Enquiry about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evaluation: 
(852) 2733 1567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Supervision Division) / (852) 2718 7567 (Ventilation Systems Group) /
(852) 3850 8487 (Dangerous Goods Enforcement Division)

Fax. No. 

E-mail

: (852) 2722 1915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Supervision Division) / (852) 2382 2495 (Ventilation Systems Group) /
(852) 3850 8450 (Dangerous Goods Enforcement Division)

:  e_apply_fsi@hkfsd.gov.hk

Target Processing Time 
Applications are generally dealt with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All applications will be processed as soon as possibl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processing time would be: 
1.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 : 15 working days 

2. Rejection :    7  working days    (Applications involving any omission of the required documents)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mpliance 
Division (Ventilation Systems Group)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Address:
35/F, Revenue Tower, 
No.5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Dangerous Goods Enforcement Division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Address:
2/F, Tsim Sha Tsui Fire Station 
Complex, No.333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Supervision  Division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Address: 
2/F, Centre Parc, No.11 Sheung Yuet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E-submission

Remarks
1. Applicants are reminded that the offering of any advantage to employees of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in rela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including portable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Cap. 201).  Offenders, if convicted, are liable to a fine and/or
imprisonment terms.

2. In the case where the conditions of portable equipment, which has been approved by FSD, has been changed, the applicant shall
inform FSD within one month and submit a new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as per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para. 3.1 of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  Acceptanc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February 2024 version).

https://www.hkfsd.gov.hk/eng/source/licensing/Guidance_Approval_PE_Acceptance_FSIE_FSP_eng.pdf
https://www.hkfsd.gov.hk/eng/source/licensing/Guidance_Approval_PE_Acceptance_FSIE_FSP_eng.pdf
https://eform.cefs.gov.hk/form/fsd058/en/
mailto:e_apply_fsi@hkfsd.gov.hk


毋須事先獲得消防處接納的常見消防裝置及設備和防火安全產品 

簡稱 ︰ 1. 消防處守則 –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

測試及保養守則（消防處）

3.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屋宇署）

4. 電力線路守則 – 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機電工程署）

消防裝置及設備／防火安全產品 

(毋須事先申請接納)
安裝／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1. 應急照明系統 a) 符合以下要求：

(i) 消防處守則（最新版本）

(ii) PPA 104 –應急照明系統（連接中央供電

系統）的消防規定

(iii) PPA 104(A) -獨立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規定

(iv)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v) 電力線路守則

b)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設備進行認可檢查／測試

時（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宇

消防證書的過程中）遞交測試證書／報告予消

防處相關單位（例如「消防工程合規課（消防

設施組）」、「牌照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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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 消防處通函 – 消防處通函（消防處）

https://www.hkfsd.gov.hk/chi/fire_protection/notices/code.html
https://www.hkfsd.gov.hk/chi/fire_protection/notices/circular.html
https://www.emsd.gov.hk/tc/electricity_safety/publications/codes_of_practice/
https://www.hkfsd.gov.hk/chi/source/circular/2021_05_chi_20210601_104701.pdf
https://www.hkfsd.gov.hk/chi/source/circular/2021_05_chi_20210601_104701.pdf


消防裝置及設備／防火安全產品 

(毋須事先申請接納)
安裝／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2. 出口指示牌 

（包括方向指示牌） 

a) 符合以下要求：

(i) 消防處守則（最新版本）

(ii)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iii) 電力線路守則

b)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設備進行認可檢查／測試

時（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宇

消防證書的過程中）遞交測試證書／報告予消

防處相關單位（例如「消防工程合規課（消防

設施組）」、「牌照課」等）。

3. 不連警報器／發聲器或 

並非與自動火警警報系統一併使

用的閃燈 

a) 符合以下要求：

(i) 消防處守則（最新版本）

(ii) 消防處通函

(iii) 電力線路守則

b)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設備進行認可檢查／測試

時（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宇

消防證書的過程中）遞交測試證書／報告予消

防處相關單位（例如「消防工程合規課（消防

設施組）」、「牌照課」等）。

*註：在任何處所安裝的自身發光牌，必須遵守從香

港輻射管理局的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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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裝置及設備／防火安全產品 

(毋須事先申請接納)
安裝／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4. 自動火警警報系統監測組件 a) 符合以下要求：

(i) 消防處守則（最新版本）

(ii) 電力線路守則

b)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設備進行認可檢查／測試

時（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

宇消防證書的過程中）遞交測試證書／報告

予消防處相關單位（例如「消防工程合規課

（消防設施組）」、「牌照課」等）。

5. 防煙門 a) 符合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的要求

6. 門鎖 a) 符合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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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裝置及設備／防火安全產品 

(毋須事先申請接納)
安裝／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7. 並非與自動火警警報系統一併使

用的開門裝置 

a) 符合以下要求：

(i)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ii) 電力線路守則

8. 用於防煙門的防火／防煙封條 a) 符合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的要求

9. 用於花灑系統、消防栓／ 

喉轆系統的喉管及相關配件 

a) 符合以下要求：

(i) 消防處守則（最新版本）

(ii) 消防處通函

(iii) 《樓宇水管裝置手冊》（水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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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d.gov.hk/tc/plumbing-engineering/requirements-for-plumbing-installation/handbook-on-plumbing-installation/index.html


消防裝置及設備／防火安全產品 

(毋須事先申請接納)
安裝／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10. 消防沙桶 
a) 符合消防處守則（最新版本）的要求

11. 危險品倉庫或危險品車輛內使用

的設備及裝置（例如加油機汽體

回收監察系統、於加油站使用的

設備等），但不包括易燃液體供

應裝置及易燃液體貯存缸

備註： 

消防處不時收到有關此列表載列的消防裝置及設備(「消防裝置」)或消防安全產品的申請。請注

意，有關這些消防裝置及產品，毋須事先申請接納。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及負責安裝其他設備

的承辦商有責任遵守此列表所載的相應要求。此列表不能盡錄所有毋須事先獲得消防處接納的

消防裝置及產品，如對手提設備的認可或消防裝置及消防安全產品的接納事宜有任何疑問，可

向消防處牌照及審批總區消防設施監督課、消防工程合規課（通風系統組）或危險品執法課查

詢。 

a) 請於正式申請危險品相關牌照時向消防處危

險品課遞交有關文件。

b) 如有任何危險品倉庫事宜查詢，請聯絡：

香港新界

葵涌興盛路 86 號

葵涌消防處辦公大樓 4 樓

危險品管制課

牌照及審批總區

電話：2417 5757    傳真：2413 0873

c) 如有任何危險品車輛事宜查詢，請聯絡：

香港九龍

尖沙咀廣東道333 號

尖沙咀消防局綜合大樓2 樓

危險品執法課

牌照及審批總區

電話：3850 8487    傳真：3850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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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NOT Requiring FSD’s Prior Acceptance 

Abbreviations:  1. FSD CoP - Codes of Practice for Minimum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Inspection, Testing and Maintenance of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by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3. BDFS Code -  Code of Practice for Fire Safety in Buildings 2011 by
Buildings Department 

4. Wiring Code -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Electricity (Wiring) Regulations by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 Fire Safety Products 
(Application for prior acceptance 

is not required) 

Requirements for compliance prior to 
installation/us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1. Emergency Lighting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i) FSD CoP (latest version)
(ii) PPA 104 - Requirements for Emergency

Lighting Systems (with Central Power
Supply)

(iii) PPA 104(A) - Requirements for
Self-contained Luminaires Emergency
Lighting Systems

(iv) BDFS Code
(v) Wiring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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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2. FSD Circular
Letter

- FSD Circular Letter by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b) Submit the test certificate/report to respective  
       units of FSD (such as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mpliance Division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Group)’, ‘Licensing Division’, etc.) during 
       application for acceptance inspection/testing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equipment (such as in the 
       course of application for general restaurant licence 
        or application for Fire Services Certificate for new 
        building) 
 

https://www.hkfsd.gov.hk/eng/fire_protection/notices/code.html
https://www.bd.gov.hk/en/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codes-and-design-manuals/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en/electricity_safety/publications/codes_of_practice/
https://www.hkfsd.gov.hk/eng/source/circular/2021_05_eng_20210601_104701.pdf
https://www.hkfsd.gov.hk/eng/source/circular/2021_05_eng_20210601_104701.pdf
https://www.hkfsd.gov.hk/eng/fire_protection/notices/circular.html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 Fire Safety Products 
(Application for prior acceptance 

is not required) 

Requirements for compliance prior to 
installation/us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2. Exit Sign  
(including Directional Sign)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i) FSDCOP (latest version)

(ii) BDFS Code

(iii) Wiring Code

b) Submit the test certificate/report to respective 
units of FSD (such as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mpliance Division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Group)’, ‘Licensing Division’, etc.) during 
application for acceptance inspection/testing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equipment (such as in the 
course of application for general restaurant licence 
or application for Fire Services Certificate for new 
building) 

 

3. Strobe Light NOT integrated 
with Alarm/Sounder and/or NOT 

in conjunction with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i) FSD CoP (latest version)

(ii) FSD Circular Letter

(iii) Wiring Code

b) Submit the test certificate/report to respective 
units of FSD (such as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mpliance Division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Group)’, ‘Licensing Division’, etc.) during 
application for acceptance inspection/testing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equipment (such as in the 
course of application for general restaurant licence 
or application for Fire Services Certificate for new 
building) 

 

*Remarks :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adiation Board
of Hong Kong shall be observed for any installation of
self luminous signs in any pre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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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 Fire Safety Products 
(Application for prior acceptance 

is not required) 

Requirements for compliance prior to 
installation/us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4. Module for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Monitor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i) FSD CoP (latest version)
(ii) Wiring Code

b) Submit the test certificate/report to respective 
units of FSD (such as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mpliance Division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Group)’, ‘Licensing Division’, etc.) during 
application for acceptance inspection/testing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equipment (such as in the 
course of application for general restaurant licence 
or application for Fire Services Certificate for new 
building) 

 

5. Smoke Stop Door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BDFS Code

6. Door Lock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BDF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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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 Fire Safety Products 
(Application for prior acceptance 

is not required) 

Requirements for compliance prior to 
installation/us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7. Door Releasing Device NOT to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8. Fire/Smoke Seal for 
Smoke Stop Door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BDFS Code

9. Piping and associated fittings for 
Sprinkler system and Fire 
Hydrant/Hose reel system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i) FSD CoP (latest version)

(ii) FSD Circular Letter

(iii) Handbook on Plumbing Installation for
Buildings issued by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i) BDFS Code

(ii) Wiring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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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d.gov.hk/en/plumbing-engineering/requirements-for-plumbing-installation/handbook-on-plumbing-installation/index.html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 Fire Safey Products 
(Application for prior acceptance 

is not required) 

Requirements for compliance prior to 
installation/us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10. Sand Buckets a) Conformity to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FSD CoP (latest version)

11. Equipment and installation being 
used in Dangerous Goods Store 
or Dangerous Goods Vehicles 

(e.g. Vapour Recovery 
Monitoring System, equipment 
used in Petrol Filling Station, 
etc.) other than Flammable 

Liquid Dispensing Device and 
Flammable Liquid Storage Tank

Remarks: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FSD) receives applications in respect of the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FSIs)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as mentioned in this list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note that application for prior acceptance in respect of these FSIs and products 
is not required.  Registered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 Contractors and contractors for the 
installations of other equipment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comply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as mentioned in the list.  This list is by no means exhaustive.  Further enquiries about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portable equipment or acceptance of FSI and Fire Safety Products can 
be made to the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Supervision Division,  the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mpliance Division (Ventilation Systems Group) or Dangerous Goods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the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FSD. 

a) Please submit relevant documents to Dangerous
Goods Control Division and Dangerous Goods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during formal dangerous goods licensing
application.

b) For further enquiry of Dangerous Goods Store,
please contact:
Dangerous Goods Control Division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4/F,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Kwai Chung
Office Building,
86 Hing Shing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2417 5757 Fax: 2413 0873

c) For further enquiry of Dangerous Goods Vehicles,
please contact:
Dangerous Goods Enforcement Division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2/F, Tsim Sha Tsui Fire Station Complex,
333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3850 8487 Fax: 3850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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